
 

案由：本院委員      等    人，為政府積極推動十二年國

教政策，在學費部分，拉齊公私立高中職之差距，甚

至在 103 學年以後高中職不分公私，均予以免學費，

然並未對目前私立學校之招生自主，董事會有所調

整，致使私立學校法第一條所揭櫫的自主性與公共性

失衡。為求法制健全，爰提案修正私立學校法部份條

文，以臻平衡。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 

連署人： 



說明：政府積極推動十二年國教政策，在學費部分拉齊公私立高中職之差 

距，甚至在 103 學年以後高中職不分公私，均予以免學費，然並未對目前私立學 

校之招生自主，董事會有所調整，致使私立學校法第一條所揭櫫的自主性與公共 

性失衡。為求法制健全，爰提案修正私立學校法部份條文，以臻平衡。 

 

 

 

私立學校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15 條  （董事會、董事及

監察人） 

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

事七人至二十一人，並置董

事長一人，由董事推選之；

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 

    董事會得置辦事人員若

干人，並得納入所設私立學

校員額編制。 

    私立高級中等學校主管

機關之獎勵、補助或學生學

費由政府提供之金額達學校

法人前一年歲入總額百分之

三十以上或總額達新台幣伍

仟萬以上者，法人主管機關

得加派社會公正人士三至五

名充任該學校法人之董事，

其中包括由該校選舉之教師

代表一人，該校家長會長。

前項董事之資格、指派或選

舉程序等相關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 

 

第 15 條  （董事會、董事及

監察人） 

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

事七人至二十一人，並置董

事長一人，由董事推選之；

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

    董事會得置辦事人員若

干人，並得納入所設私立學

校員額編制。 

 

增列第二項。 

為增進公共性，增列政府補

助學生學費或一定比率以上

之學校，應増置公益董事。

第 39 條  （私立學校之立

案與招生） 

    私立學校經學校主管機

關許可立案後，始得招生；

其於每學年招生前，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應擬訂下列事

第 39 條  （私立學校之立

案與招生） 

    私立學校經學校主管機

關許可立案後，始得招生；

其於每學年招生前，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應擬訂下列事

增列第二項。 

原第二項移列第三項。 

為使人民納稅所繳的經費合

於公共化精神，自十二年國

民基本教育實施之後，學生

接受政府學費補助之私立高



項，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 

一、招生辦法。 

二、學院、系、所、學程、  

    科、組、班、級之招生  

    名額。 

三、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 

    配。 

    中華民國 103 學年度以

後，學生接受政府學費補助

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應依十

二年基本國民教育相關法律

辦理招生。 

    私立學校得依前項核定

之招生總額，為學生之利

益，投保履約保證保險；其

履約保證保險之保險契約、

保險範圍、保險金額、保險

費率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項，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

一、招生辦法。 

二、學院、系、所、學程、  

    科、組、班、級之招生 

    名額。 

三、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

    配。 

    私立學校得依前項核定

之招生總額，為學生之利

益，投保履約保證保險；其

履約保證保險之保險契約、

保險範圍、保險金額、保險

費率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教育部定之。 

 

級中等學校，其招生應受相

關特別法律之規範。 

 


